2008年北京国际花样滑冰邀请赛条例
1. 所有赛事项目均对业余和专业滑冰者开放。 参赛者须於赛事进行期間（即2008年3月23日止）拥有有效的亚洲滑冰协会或美国滑冰协会会员资格。

2. 所有参赛者必须以他本人通过的最高测试级别参予比赛，同时所有测试必须在2008年2月21日或以前在亚洲滑冰协会或是美国滑冰协会完成注册登记。

3. 所有参赛者必须代表一个亚洲滑冰协会或是美国滑冰协会之会员冰场。 
4. 基本一至五级的参赛者不可参予图形一级、花式一级、双人花式一级及双人一级等项目。若参赛者已通过上述任何一种测试，就不可参予基本级别的比赛。现在参加冰舞赛事的参赛者（须已经通过冰上舞蹈测试）不再需要通过基本五级的测试。 

5. 滑冰教练及其它滑冰组织的成员,我们都诚挚欢迎你们参加“2008年北京国际花样滑冰邀请赛”，只要你们已经成为亚洲滑冰协会或美国滑冰协会的个人或专业会员，同时在2008年2月21日前注册登记通过相关的测试，并且代表一个亚洲滑冰协会或美国滑冰协会之会员冰场。 

6. 所有参赛者应以最真实的水平参予比赛，同时应保持高尚的道德水准。
7. 每一比赛项目将按年龄分成不超过9人的组別。在大多数比赛中男子与女子将会分在不同的组別作赛，但在艺术性、娱乐性 – 双人、步法、临场表现、跳跃及旋转组合、娱乐性 – 单人、蹬冰滑行、游戏及所有团体赛事中他们将有可能在一个组内共同比赛。

8. 本次比赛将以比赛的最后一天（即2008年3月23日）作为个人比赛项目之年龄分组点；2007年7月1日作为所有团体项目的年龄分组点。

9. 每组別赛事之前将会有一个简短的热身时间。指定动作，跳跃及旋转组合及其它的团体赛事将有2分钟的热身时间。速度、蹬冰滑行和游戏均不设热身时间。为了其他参赛者的安全，在任何比赛的热身时间里不允许练习向后的燕式平衡。

10. 比赛项目的规范标准可以参照最新修订的ISI 参赛表演规则。比赛规则将按照2008年最新修订之ISI 学员及教练员手册、ISI 参赛表演规则及ISI 裁判员手册之办法进行。参赛者在预备比赛时可以在ISI的网站內(www.skateisi.com) 仔细查阅有关修订以避免不必要的扣分。上述的手册及办法均可在ISI订购。

11. 奖牌将授予第一名到第六名的参赛者。未能获得第一名到第五名的参赛者将获得第六名的奖牌。团体奖杯会授予团体冠军队。 

12. 所有赛事项目将以团体記分赛方式进行。对于个人或双人项目，第一名可以获得团体积分5分；第二名可以获得团体积分4分；第三名3分；第四名2分；第五名1分。第六名可获得团体积分1分以示鼓励。此外，每一位能夠成功完成个人项目的参赛者将可以获得团体积分1分。
13. 团体制作、团体韵律花式及团体指定动作中获得第一名的队伍可获得团体积分25分；第二名可获得团体积分20分；第三名15分；第四名10分；第五名5分。第六名可获得团体积分5分以示鼓励。

14. 参赛表格及比赛费用（只接受T/T 电汇）必须在2008年2月21日前交抵国贸溜冰场。逾期将收取双倍的费用。我们将严格按照报名和比赛规定的截止日期执行，迟交的参赛报名表格必须缴纳双倍的参赛费用，并经赛事组委会主席同意后方可接受。
在任何情况下国贸溜冰场将不对报名费及更改费用提供退款。

15. 仔细完整的填写表格包括所有的签名。任何表格中的变动将会收取每人每次15美元的更改费用。国贸溜冰场必须收到这些费用后才能进行更改。
16. 参加双人花式、双人、冰舞、自由冰舞、娱乐性 – 双人及／或跳跃及旋转组合项目的参赛者，请务必填写好你搭档的姓名、年龄、以及性别。 每一位参赛者必须提交各自的参赛表。

